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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及被保险人 

第一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作为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其

配偶以及家庭雇佣人员，也可以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第二条 由投保人提出，经保险人同意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且投保人已支付相应附加

保险费的前提下，保险人同意将被保险人的未成年子女作为本合同的共同被保险人。未成年

子女指被保险人未满 18周岁的子女。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保险单载明的区域范围内，被保险人、其配偶以及家庭雇佣

人员因过失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

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第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

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它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

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重大过失或犯罪行为； 

（二） 自然灾害； 

（三） 被保险人的生产、经营、商业、职业行为，以及被保险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家

庭雇佣人员在投保人家庭工作职责期间所提供的服务不在此限）； 

（四） 被保险人侵犯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荣誉权等私人权利； 

（五） 被保险人侵犯知识产权及参与传播、共享非法文件； 

（六） 被保险人由于重大过失造成的疾病传染。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 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 

（二） 被保险人所有、管理或代为保管的财产的损失，租用或借用的财产自然磨损或

过度使用的损失； 

（三） 被保险人所有的非自住房屋造成的损失； 

（四） 被保险人对其他被保险人或者一同居住的亲属造成的损失； 



（五） 家庭雇佣人员在投保人家庭工作职责期间之外造成的损失； 

（六） 被保险人由于歧视、骚扰、虐待等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 

   （七） 被保险人所有、照管的狗、马或其他动物造成的损失； 

   （八） 被保险人所有、使用机动车辆、拖车、电动自行车或其他非机动车辆造成的损

失； 

   （九） 被保险人所有、使用飞机、飞行器或重量超过 5 公斤的模型飞机造成的损失； 

   （十） 被保险人所有、使用帆船或其他发动机驱动的船只所造成的损失，但被保险人

临时使用非自有的发动机动力小于 75千瓦的船只造成的损失不在此限； 

   （十一） 被保险人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项下应承担的合同责任，但即使没有这种合同，

被保险人仍应承担的责任不在此限； 

   （十二） 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于石棉导致，或者与石棉相关引起的损失或费用，无论这

些损失或费用是否可能同时由于其他原因所共同导致； 

   （十三） 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责任限额 

第七条 除另有约定外，责任限额包括累计责任限额和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各项责任限

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八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提交以下单证： 

（一） 保险单正本； 

（二） 损失清单； 

   （三） 费用单据；  

   （四） 有关部门的证明文件； 

   （五） 法院或仲裁机构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金额证明材料； 

   （六） 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

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释义 

第九条 本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一）家庭雇佣人员：指自身的体力或脑力劳动，完成被保险人家庭所要求的日常家庭

生活事务，并收取劳动报酬的人员，包括钟点工、半天工、全天工、全天寄宿工等。 

（二）每次事故：指因同一原因引起的一个或一系列索赔。如同一保险事故牵涉到多个

受害人，仍然视为一次保险事故。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